
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高等

学校实验室排污管理的通知 

   

（教技［2005］3号，2005年 7月 26日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环保局，教育部属各

高等学校：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高校实验室

的科研教学活动更加频繁，实验室废气、废液、固体废弃物等的排

放及其污染问题日渐凸现，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为规范和加强

高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工作，防止实验室废物污染危害环境，维护环

境和公共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建立和谐型社会，特通知

如下： 

  一、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提高对

高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工作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和协调配合，将高

校实验室、试验场等排污纳入环境监督管理范围，做到部署具体，

措施到位，监管有效。 

  二、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高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制

度，指导、监督所在地高校实验室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加强实验过程中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噪声、辐射等污染

防治工作，积极支持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实验技术和方法的研

究、开发以及示范和推广工作。 

  三、 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高校实验室

严格执行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危险废物污染监控与处置制度、新化

学物质环境管理制度、放射源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制度等，要全面

做到稳定达标排放，有效防治高校实验室排污对环境和公众安全的

影响，协同促进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 各高校应切实履行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和制度，落实

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建立健全本校实验室排污管理规章制度和



环境保护责任制，加强相关科研人员、研究生的环保教育和培训工

作，把环境保护工作、尤其是实验室排污管理纳入学校日常工作计

划，将实验室污染防治费用纳入学校年度预算。 

  实验室应定期登记和汇总本实验室各类试剂采购的种类和数量，

存档、备查并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验室科研教学活动

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等污染物，

应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申报登记、收集、运输和处

置。严禁把废气、废液、废渣和废弃化学品等污染物直接向外界排

放。 

  废气、废液、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等污染物排放频繁、超

出排放标准的实验室，应安装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治理设施，

保证污染治理设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达标排放。不能自行处理的

废弃物，必须交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可、持有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危险废物的暂存、交换、运送和处置，应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

度，接触危险物品的实验室器皿、包装物等，必须完全消除危害后，

才能改为他用或废弃。 

  对使用性质调整、改变或废弃的实验室、试验场等，应在彻底

消除污染隐患后，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禁止将

废弃药品以及已受污染的场地、建筑物、设备、器皿等转移给不具

备污染治理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使用；禁止丢弃有毒有害固体废物、

废液等。 

  五、 提倡实验室采用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试剂，替代

毒性大、危害严重的试剂；采用试剂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的

实验方法和设备；应尽可能减少危险化学物品和生物物品的使用；

必须使用的，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排放量，并分类收集和处理，

以降低其危险性。鼓励高校实验室之间建立信息共享、试剂交换机

制，尽可能地提高利用率，最大限度地降低试剂库存发生污染的危

险。 



  六、 提倡各高校，按照国家有关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规定，向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认证机构提出认证申请，通过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提高学校和实验室环境管理水平。 

  七、 有污染物排放的实验室、试验场要建立环境污染事故预防

和应急体系及报告机制，制定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并配备应

急设备，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八、 对实验室污染防治措施不得力，造成污染的实验室，根据

情节轻重，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

对学校及其相关实验室进行处理并通报；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

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当事人法律责任。 

 


